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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本文通过“住建规”、“建规”、“高规”对住宅建筑层数折算不同规定的分析，仔细探讨了底层与顶部跃层扣减以及“临界层”

的问题。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探讨，扩展大家的视野以及解决疑难问题的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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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住宅建筑防火层数确定是建筑分类、是否设置消防给水系

统，以及消防给水系统配置标准的主要依据。但由于现行国家

标准《住 宅 建 筑 规 范》［１］ＧＢ５０３６８－２００５（以 下 简 称“住 建

规”）、《建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》［２］ＧＢ５００１６－２００６（以 下 简 称“建

规”）、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［３］ＧＢ５００４５－９５（２００５年

版，以下简称“高规”），对住宅建筑的层数折算和顶部跃层计算

的规定尚未完全一致。致 使 住 宅 建 筑 分 类 的 临 界 层 消 防 定 性

及消防灭火设施配置出现不同的观点和不确定的因素，为消防

给水设计带来一定难度。因此，需要针对各规范的相关规定进

行分析，明确住宅建筑层 数 折 算 和 顶 部 跃 层 计 算 的 思 路，确 定

住宅建筑临界层消防给水设计的具体措施，由此为住宅建筑消

防给水设计提供相应的依据。

１　住宅建筑中间层的层数折算

“住建规”、“建规”、“高规”中的相关条文、条文解释与宣贯

材料中对住宅建筑的层数折算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定，要求已较

明确。

“住建规”第９．１．６条 注２规 定：“当 建 筑 中 有 一 层 或 若 干

层的层高超过３ｍ时，应对 这 些 层 按 其 高 度 总 和 除 以３ｍ进 行

层数折算，余数不足１．５ｍ时，多出部分不计入层数；余数大于

或等于１．５ｍ时，多出部分按１层计算”。

“建规”在条文上未明确规定，但其在第１．０．２条１款条文

解释中作了说明：“对于住宅建筑中层高超过３ｍ的楼层，其防

火设 计 的 层 数 确 定 可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《住 宅 建 筑 规 范》

ＧＢ５０３６８的规定计算确定。”此外，“建规”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２日 的

（局部修订征求意见稿）中 已 补 充 层 数 的 折 算 要 求，条 文 规 定：

“……当居住建筑或设置有其他功能空间的居住建筑中有１层

或若干层的 层 数 超 过３ｍ时，应 对 这 些 层 按 其 高 度 总 和 除 以

３ｍ进行层数折算，余数不是１．５ｍ时，多出部分可不计入建筑

层数；余数 大 于１．５ｍ 时，所 处 部 分 应 按１层 计 入 建 筑 层 数

……”。（规定中涉及两个概念：居住建筑和设置有其他功能空

间的居住建筑、按 其 高 度 总 和 除 以３ｍ进 行 层 数 折 算）。上 述

规定已明确了“建规”也执行层数折算的要求，与“住建规”对层

数折算的要求是一致的。

现行“高规”为２００５年版，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，早

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实 施 的“住 建 规”。因 此，“高 规”对 高 层 住

宅建筑的层数折算未有明确的规定，但在后续的“高规”宣贯过

程中，其宣贯材料对此作了 说 明，明 确 要 求 按“住 建 规”进 行 层

数换算，与“建规”要求保持一致。

“住建规”、“建规”、“高规”在 住 宅 层 数 折 算 上 规 定 的 方 式

不同，但其原则是一致和统一的。对临界层的消防定性和消防

灭火设施配置没有影响。

２　住宅建筑底层的层数折算

对于住宅建筑的地下室、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

地面的高度≤小于等于１．５ｍ者，建筑底部设置的高度≤２．２ｍ

的自行车库、储藏室、敞开空间的层数折算，“住建规”、“建规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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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规”的规定尚未完全一致。

“建规”第１．０．２条注２规定：“建筑层数的计算：建筑的地

下室、半地下室的 顶 板 面 高 出 室 外 设 计 地 面 的 高 度 小 于 等 于

１．５ｍ者，建筑底部设置的高度不超过２．２ｍ的自行车库、储藏

室、敞开空间，以及建筑屋顶上突出的局部设备用房、出屋面的

楼梯间等，可不计 入 建 筑 层 数 内。……”。可 分 析 以 下 两 个 临

界层的例子：①当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面不超过１．５ｍ，底

层架空不超过２．２ｍ时，且顶部跃层时，建筑自然层为九层，临

界层为“八层跃九层”，按“建 规”要 求，此 建 筑 防 火 层 数 定 为 七

层，可不设消防系统。②当 地 下 室、半 地 下 室 高 出 地 面 不 超 过

１．５ｍ，底层架空不超过２．２ｍ时，且顶部跃层时，建筑自然层为

十一层，分析的临界层为“十层跃十一层”，按“建规”要求，此建

筑防火层数定为九层。

“高规”条文中未明确不计层数的要求，且在宣贯材料中已

明确了该观点（关于高规 与 建 规 的 矛 盾，具 体 待 请 示 消 防 局 后

再作解答）。上述分析例 子②当 地 下 室、半 地 下 室 高 出 地 面 不

超过１．５ｍ，底层架 空 不 超 过２．２ｍ时，且 顶 部 跃 层 时，建 筑 自

然层为十一层，分析的临界层 为“十 层 跃 十 一 层”，按“高 规”要

求，此建筑防火层数定为十一层。

“住建规”条文中未明确不计 层 数 的 要 求，但《住 宅 建 筑 规

范实施指南》［５］Ｐ１２６在【实施和检查】中，提出了与“建规”相同

的三种可不计入建筑层数的情况，即“①建筑的地下室、半地下

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小于等于１．５ｍ者；②建

筑底部设置的高 度 不 超 过２．２ｍ的 自 行 车 库、储 藏 室、敞 开 空

间；③建筑屋顶上突出的局部设备用房、出屋面的楼梯间等”。

３　住宅建筑顶部跃层的层数折算

对于住宅 建 筑 顶 部 跃 层 的 层 数 折 算，“住 建 规”、“建 规”、

“高规”的规定尚未完全一致。

“建规”第１．０．２条注２中 对 跃 层 的 层 数 计 算 有 明 确 的 规

定，即“……。住宅顶部为２层 一 套 的 跃 层，可 按１层 计，其 他

部位的跃层以及顶部多于２层一套的跃层，应计入层数。”“建

规”第１．０．２条注１条 文 说 明 作 了 相 应 的 解 释：“……，经 与 现

行国家标准《住宅设计 规 范》ＧＢ　５００９６管 理 组 协 商，关 于 建 筑

层数计算的有关规定，两 项 标 准 是 协 调 一 致 的，即 住 宅 顶 部 设

有２层一套的跃层时，其跃层部分不计入层数内。如顶部为超

过２层一套的跃层时，其层数 应 按 照（跃 层 的 自 然 层 数－１）计

入建筑的总层数 中。……”。而“住 建 规”、“高 规”、包 括《住 宅

设计规范》［４］ＧＢ５００９６－１９９９（２００３年 版）均 无 相 应 的 条 文 规

定，即对顶部跃层扣 减 的 规 定 未 认 可。其 中，“高 规”的 宣 贯 材

料中明确提出：“关于住宅层数计算问题，‘高规’中不存在跃层

的概念，遇到有复式的楼层，高 规 组 认 为 应 按‘住 建 规’进 行 层

数换算（关于‘高规’与‘建 规’的 矛 盾，具 体 待 请 示 消 防 局 后 再

作解答）”。由于各规范在顶部跃层扣减的要求不一致，致使住

宅建筑分类时的临界层难以确定，影响到临界层的定性及消防

设置的配置。

４　住宅建筑防火层数折算实例

某住宅建筑：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面≤１．５ｍ或底层架

空≤２．２ｍ，其它层层高≤３．０ｍ。其 它 条 件 以 及 防 火 层 数 折 算

结果见表１。

表１　住宅建筑防火层数确定实例

自然层（层） 顶部 （层） 防火层数确定说明 防火层数（层）

九 无跃层 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 八

九 八～九为复式（跃一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八～九为复式（跃一层）计算

住宅防火层数一层。
七

九 七～九为复式（跃二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七～九为复式（跃二层）计算

住宅防火层数二层。
七

十 无跃层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 九

“高规” 十

十 九～十为复式（跃一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八～九为复式（跃一层）计算
住宅防火层数一层。 八

“高规” 十

十 八～十为复式（跃二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七～九为复式（跃二层）计算
住宅防火层数二层。 八

“高规” 十

十一 无跃层 “高规” 十一

十一 十～十一复式（跃一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十～十一为复式（跃一层）计
算住宅防火层数一层。 九

“高规” 十一

十一 九～十一复式（跃一层）
“建规”：架空层层高２．２ｍ不计入住宅防火层数，十～十一为复式（跃一层）计
算住宅防火层数一层。 九

“高规” 十一

　注：一层架空层，包括自行车库、储藏室、敞开空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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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　住宅建筑防火层数相关问题综合分析
通过对上述相关规定 的 分 析 可 见：当 住 宅 建 筑 地 下 室、半

地下室高出地 面 超 过１．５ｍ，底 层 架 空 超 过２．２ｍ和 未 设 置 顶

部跃层住宅时，各规范对 层 数 的 折 算 要 求 是 相 同 的，对 高 层 住

宅一、二类的划分（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住宅／十层至十八层

的住宅）；高层住 宅 与 多 层 住 宅 的 划 分（十 层 及 十 层 以 上 的 住

宅／九层及九层以下的住宅）；设 置 消 火 栓 的 层 数 的 判 定（超 过

七层的住宅），均无影响。其消防 分 类 定 性 和 消 防 灭 火 设 施 配

置也较明确。
当住宅建筑中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面不超过１．５ｍ，底

层架空不超过２．２ｍ和设置顶部跃层住宅时，由于规范规定不

统一的原因，对部分临界 层 的 判 定 带 来 不 确 定 因 素，容 易 产 生

混淆。因此，针对顶部跃层住宅层数扣减对住宅建筑分类的影

响作如下分析，提出下列意见，供设计时参考。
住宅建筑的消防分类 定 性 和 消 防 灭 火 设 施 配 置 涉 及 到 三

个层面问题。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面不超过１．５ｍ，底层架

空不超过２．２ｍ和设 置 顶 部 跃 层 的 扣 减 规 定 对 三 个 层 面 影 响

和层数判定各不相同。
第一个层面的（即高 层）设 计 层 数 确 定，对 于 高 层 住 宅 一、

二类建筑的划分，由于执行 的 是“高 规”，规 范 不 存 在 底 层 和 跃

层扣减的概念，仅按层数 的 折 算 要 求 确 定 层 数，即 可 明 确 住 宅

建筑的分类以及相应消防灭火设施的配置，因此说底层和跃层

因素对这个层面判定不产生影响。
第二个层面 的（即 高 层 和 多 层 的 划 分）设 计 层 数 确 定，因

“建规”与“高规”对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面不超过１．５ｍ，底

层架空不超过２．２ｍ和 顶 部 跃 层 层 数 扣 减 要 求 不 同 而 出 现 矛

盾，其焦点在于①一～十为标准层（或地下室、半地下室高出地

面超过１．５ｍ，底层架空超过２．２ｍ），为九层跃十层的住宅建筑

（建筑自然层为十层）；②当 地 下 室、半 地 下 室 高 出 地 面 不 超 过

１．５ｍ，底层架空不超过２．２ｍ时，且顶部跃层时，为十层跃十一

层的住宅建筑（建筑自然层 为 十 一 层）。从“建 规”规 定 的 角 度

判定，①中顶部跃层不计层，②中底层和顶部跃层不计层（九层

及九层以下的居住建筑）归 属 于 多 层 建 筑，可 按“建 规”执 行 相

关规定；从“高规”规定的 角 度 判 定，由 于 不 存 在 底 层 和 跃 层 扣

减的概念，①②隶 属 于 高 层 住 宅（十 层 及 十 层 以 上 的 居 住 建

筑），宜按“高规”执行相关规 定。由 于“建 规”和“高 规”对 此 类

“临界层”住宅建筑不同的定性和分类，致使在规范的执行上和

消防灭火设施的配置要求也不尽相同，其主要差别有：
（１）消火栓用水量：多 层 住 宅 建 筑 室 外 消 火 栓 用 水 量 根 据

住宅建筑的体积而定（在１５～３０Ｌ／ｓ之间），室内消火栓用水量

为５Ｌ／ｓ（工程实际 用 水 量 若 按ＤＮ６５栓 和 满 足 两 股 充 实 水 柱

要求，不应低于１０Ｌ／ｓ）。二 类 高 层 住 宅 建 筑 室 外 消 火 栓 用 水

量为１５Ｌ／ｓ，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为１０Ｌ／ｓ。若按多层住宅建筑

的体积在１５００～５０００ｍ３（耐火等级为一、二级）范围内，其定性

和分类对用水量的确定 没 有 影 响，若 超 出 此 范 围，则 用 水 量 就

不相同了。
（２）消防水箱：多 层 住 宅 建 筑 规 定 消 防 水 箱 应 贮 存１０ｍｉｎ

的消防用水量，若 以 用 水 量１０Ｌ／ｓ考 虑，应 有６ｍ３的 贮 水，采

用重力自流，设置在建筑物的最高部位。二类高层住宅建筑要

求消防水箱不应小于６ｍ３，设置高度满足最不利点消火栓的静

水压力，不应低 于０．０７ＭＰａ。不 同 的 定 性 和 分 类 对 消 防 水 箱

要求区别在设置高度上。

（３）消防水池：关于消防水池的设置要求，补水条件以及火

灾延续时间，两规范的规 定 基 本 相 同，对 定 性 和 分 类 不 同 不 产

生影响，其主要区别在设 置 消 防 水 池 的 部 分 条 件，多 层 住 宅 建

筑在进水管为枝状或只有一条进水管时，尚有室外消防用水量

之和大于２５Ｌ／ｓ的要求［相当于室 内１０Ｌ／ｓ，最 低 用 水 量 室 外

大于１５Ｌ／ｓ（即建筑体积为５０００ｍ３以上）］。二类高层住宅则

不将此条件作为设置消防水池条件，较之多层住宅建筑在水池

设置条件上有所放宽。
（４）消防水泵：住宅 建 筑 设 置 消 防 专 用 水 泵 的 要 求 基 本 相

同。但对于多层住宅建筑 室 内 消 防 用 水 量 若 控 制 在 小 于 等 于

１０Ｌ／ｓ，则可不设备用。而二类高层住宅均要求设置备用泵。
（５）消火栓与管网的设置要求：“建规”和“高规”有相同处，

也有特殊要求的规定。如允许的管网型式（水平环网与竖向环

网）；栓口型式（单栓或双阀双出口栓的设置限制）；干式系统的

规定等等。
通过上述比较分析，因定性和分类不同套用的规定的差别

已较明确。因此，对“临界层”的住宅建筑，在设计执行上，无论

其定性和分类如何，只要 了 解 掌 握 其 要 求 上 的 区 别，合 理 确 定

设计要求（部分条件高套），则能实际解决该层面定性和分类的

矛盾，满足消防设计的要求。
第三个层面的（即多层）设计层数确定，层数的确定涉及到

是否有必要设置室内消 火 栓 系 统，其 层 数 的 折 算 要 求 已 统 一，
易于掌握，其焦点在于①一～八为标准层（或地下室、半地下室

高出地面超过１．５ｍ，底层架空超过２．２ｍ），为七层跃八层的住

宅建筑（建筑自然层为八 层）；②当 地 下 室、半 地 下 室 高 出 地 面

不超过１．５ｍ，底层 架 空 不 超 过２．２ｍ时，且 顶 部 跃 层 时，为 八

层跃九层的住宅建筑（建 筑 自 然 层 为 九 层）。由 于 其 实 际 层 数

（八层或九层）已 在 九 层 及 九 层 以 下，从 定 性 和 分 类 上 已 隶 属

“建规”的要求范围。根据“建 规”对 底 层 和 顶 部 跃 层 的 扣 减 原

则，可以明确认为①、②住宅建筑为防火层数七层的住宅，可不

设室内消火栓系统。
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，住宅建筑层数判定的主要矛盾

在地下室、半 地 下 室 高 出 地 面 不 超 过１．５ｍ，底 层 架 空 不 超 过

２．２ｍ，顶部有跃层的类型，因此，可根据上述的原则，合理执 行

相关规定，即能解决目前 相 关 规 范 规 定 不 同 而 产 生 的 矛 盾，使

消防设计符合要求。
上述的论述仅是针对 住 宅 建 筑 因 层 数 折 算 所 涉 及 到 的 室

内消火栓系统设置，未提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由于多层住宅

尚无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要求，而高层住宅高度若不超过

１００ｍ，也不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（附有地下室或商业服

务网点则根据相关规定执行）。此 外，非 隶 属 普 通 住 宅 的 商 住

楼、综合楼（与住宅组合），根据定性和分类。应为公共建筑，也

无层数折算和跃层扣减的规定（公共建筑系按高度定性和分类，
如２４ｍ、５０ｍ、１００ｍ为界），与层数的确定无关，不构成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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